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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

109年勞裁字第 35號案 2 

【裁決要旨】 3 

雇主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規定，對勞工所為懲戒處分，可能同時4 

存在不當勞動行為及權利行使之雙重動機競合。在懲戒處分之場合，5 

是否成立不當勞動行為，其判斷基準應就該受懲戒處分之勞工在工會6 

中的地位、參與活動內容、雇主平時對工會的態度等集體勞動關係的7 

狀況、所為不利之待遇的程度、時期及理由之重大性等因素加以綜合8 

判斷。特別應以雇主之處分與過去同種事例之處理方式是否不同，或9 

同種事例因人而為不同之處分或不為處分，作為重要的判斷基準。因10 

此，雇主縱使依據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，對於懲戒處分具有裁量權限，11 

如依上述之判斷基準，認為雇主懲戒處分之行為存在不當勞動行為之12 

動機時，即有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可能。…申請人柯○○與陳甲○○13 

在處理各該事件中，固均有違規之行為，然兩者之差異在於陳甲○○14 

抽血時係依醫師之口頭醫囑而為，而申請人柯○○則係在無醫囑下自15 

行判斷病患之後可能輸血而先抽血預留，兩者之情節並非全然相同。16 

則相對人之人評會依兩事件之不同情節而為不同之懲處處分，難謂有17 

所謂對相同事件為差別待遇之可言。申請人此部分之主張，尚屬無據。 18 

【裁決本文】 19 

申 請 人 

 

代 表 人 

 

： 

 

 

 

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 

設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 119號 2樓 A 

陳玉鳳 

住 同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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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人 ： 柯○○ 

  住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 145巷 5弄 2號 

相 對 人 ：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

設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號 

代 表 人 ： 鍾飲文 

住 同上 

代 理 人  林○○ 

邱○○ 

住 均同上 

 1 

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，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2 

（下稱本會）於民國（下同）110 年 2 月 26 日完成詢問程序，並同日3 

作成裁決決定，決定如下： 4 

主  文 5 

一、 申請人請求確認「相對人片面於 109年 4月至 6月將申請人柯○○6 

之個人績效獎金減少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之7 

不當勞動行為」部分，不受理。 8 

二、 申請人其餘之請求均駁回。 9 

事實及理由 10 

壹、 程序部分： 11 

一、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、2 項規定：「勞工因工會法第12 

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爭議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。前項13 

裁決之申請，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之事由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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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。」；同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1 

定：「基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規2 

定所為之裁決申請，其程序準用第 39條、第 40條、第 41條第3 

1項、第 43條至第 47條規定。」 4 

二、 本件相對人於 108 年 8 月 1 日對於申請人柯○○於 108 年 6 月5 

13日多留一管 5CI加護病房病童血液之行為，原給予申請人柯6 

○○申誡 2次之懲處，其後經本會以 108年度勞裁字第 42號裁7 

決案主文第 1 項認定相對人給予申請人柯○○2 次申誡之行為8 

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、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，並於主9 

文第 3 項命相對人應撤銷其對申請人柯○○所為申誡 2 次之懲10 

處。相對人於本會做出裁決後，撤銷原申誡 2 次之懲處，對於11 

申請人柯○○108年 6月 13日之行為重為處分，於 109年 5月12 

12日給予申請人柯○○申誡 1次之懲處。申請人主張申誡 1次13 

之懲處相較於相同情況之陳甲○○案之懲處為重，相對人顯然14 

具有針對性且為差別待遇，故相對人給予申請人柯○○為申誡15 

1 次處分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、5 款之不當勞動行16 

為。於 109 年 8 月 6 日提起本件裁決申請，核其期間，尚未逾17 

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之 90日期間，於法當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 18 

三、 又裁決之申請違反上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條第 2項規定者，19 

裁決委員會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，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第20 

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明文規定。查申請人其後於 109 年 11 月21 

25 日於本會第一次調查會議時（109 年 11 月 25 日第 1 次調22 

查會議紀錄第 1 頁），始追加請求確認相對人片面減少申請人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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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○○109 年 4 月至 6 月之個人績效獎金減少，構成工會法第1 

35條第 1項第 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；相對人則抗辯申請人此項2 

追加請求，已罹於 90日法定期間，應予不受理。經查，申請人3 

柯○○謂其於 109 年 8 月 9 日經請同科學妹分享績效獎金之數4 

額（申證 5），得知學妹每月所領獎金高達新台幣（下同）4,0005 

至 5,500 元，申請人柯○○方才得知自己於 109 年 4 至 6 月為6 

單位個人績效獎金最低，而斯時正當申請人工會、柯○○仍不7 

斷申訴、爭取權益之時，故認相對人具有針對性。惟申請人既8 

已自承其於 109 年 8 月 9 日即知悉其 109 年 4 至 6 月之績效獎9 

金為相對人所片面減少，卻遲至 109 年 11 月 25 日方追加此項10 

請求裁決事項，核其期間顯然已超過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條第11 

2項規定之 90日法定期限，於法不符，此部分自應不受理。 12 

貳、 實體部分： 13 

一、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： 14 

（一） 申請人柯○○於 108年 6月 13日多留一管 5CI加護病房病童15 

之血液之行為，前為相對人於 108 年 8 月 1 日給予申請人柯16 

○○申誡 2 次。其後經申請人工會、柯○○向本會提起不當17 

勞動行為裁決之申請，經本會以 108年度勞裁字第 42號裁決18 

案認定相對人給予申請人柯○○2 次申誡之行為構成工會法19 

第 35 條第 1 項第 1、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，並命相對人應撤20 

銷其於 108年 8月 1日對申請人柯○○所為申誡 2次之懲處。21 

相對人於本會做出裁決後，撤銷給予申請人柯○○申誡 2 次22 

之懲處，另於 109 年 4 月 24 日召開人評會重為處分，並於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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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 5月 12日公告針對申請人柯○○108年 6月 13日之行1 

為給予申誡 1次之懲處，先予敘明。 2 

（二） 相對人重為處分之後，將柯○○之懲處由申誡 2 次改為申誡3 

1 次，惟申請人柯○○和相對人醫院之護理人員陳甲○○係犯4 

相同錯誤，但陳甲○○之懲處結果僅為警告 2 次，相對人所5 

為重為懲處依然屬差別待遇。相對人所為申誡 1 次之懲處，6 

會影響申請人柯○○之考績、年功俸及晉升等，故其重為懲7 

處是屬持續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、5 款之不當勞動8 

對待之行為： 9 

1. 相對人於本件稱申請人柯○○和陳甲○○案最大之差異，為10 

申請人柯○○所為「無醫囑」，相對人此答辯此明顯與事實不11 

符。108年勞裁字第 42號之裁決決定書已載明相對人之所以12 

懲處申請人柯○○係因為認為申請人柯○○並沒有悔意，相13 

對人於該件裁決案答辯中，未曾提及申請人柯○○與陳甲14 

○○之懲處，之所以有差別是因為「有無醫囑」；相對人於重15 

為處分後，於本件才改口辯稱因為申請人柯○○是「無醫囑」16 

之行為，故與陳甲○○懲處不同云云，然而實際上陳甲○○17 

之事件亦同屬沒有醫囑所為之行為，相對人所辯僅係為強加18 

申請人柯○○之責任，明顯推卸對於申請人柯○○持續之不19 

利益及差別待遇。 20 

2. 相對人稱申請人於吳醫師指示前，即個人臆測、擅自作主決21 

定採集病童血液檢體，並且未將檢體貼上姓名標籤又未依照22 

規定保存檢體，反而將病童血液檢體試管置放自己身上，繼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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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將血液任意丟棄在廢棄物桶內，此實是混淆事實之詞。申1 

請人柯○○確實有依醫囑抽血（相證 22），申請人柯○○係2 

基於專業考量病童之血管較難抽血但又會有持續輸血之需求3 

（相證 4），出於專業判斷後，方才順留病童 0.5cc 之血液；4 

且申請人柯○○為避免檢體混雜錯誤，故將順流之血液檢體5 

保留於自身，且後續與醫師溝通後，該名病童確實有輸血之6 

必要，故醫師又於 108年 6月 13日 07時 07分開立醫囑 PRBC 7 

1 unit（即輸血之意），顯然申請人柯○○之專業考量並無錯8 

誤，醫師亦認同之，故申請人柯○○絕無所謂自行臆測之行9 

為。且護理實務上，臨床之醫護團體合作，均有此順留血液10 

檢體之慣例，絕非申請人片面自述，此節亦經相對人代理人11 

邱○○於 109 年 12 月 16 日第 2 次調查會議所自承。相對人12 

又辯稱申請人柯○○任意丟棄血液檢體云云，然當日實際情13 

形是因為申請人柯○○於早上 8 點多交班時，血庫打電話來14 

說不需核血，故申請人柯○○方才將把不需要用到的血液檢15 

體，丟棄至感染性廢棄物垃圾桶中；申請人柯○○係事後才16 

得知，同日早上 10點多血庫又告知當班之護理師說需要核血，17 

故李姓護理師於感染性廢棄物垃圾桶中將已丟棄之血液檢體18 

撿起，再依照醫囑自行列印標籤，且未經雙人核覆即送至血19 

庫，經血庫檢體檢查後，發現血型不符。此益證明護理實務20 

上確實有多預留血之臨床習慣（申證 8、9），且此習慣係因21 

應病人之需要，而非護理人員自行臆測。 22 

3. 申請人柯○○與陳甲○○之情節確屬同一：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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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相對人所提 108年度第 1次人事評議委員會（下稱人評會）1 

會議紀錄（相證 8）記載「六、陳乙○○委員表示：現在很2 

少護理單位會預先留病人的血，『如果』醫師有口頭說要預留3 

血液，那就沒有違反的問題，但是應該把一個 case處理完之4 

後，在處理完之後，再處理另外的事物，才不會發生錯誤。」、5 

「七、王○○委員表示：上次同類案件的柯員，是申誡 2次，6 

這次是警告 2 次，懲罰較輕，建議相同的事件應該一樣的考7 

量。」、「十、鄭○○委員表示：因為有前例，如果這兩個案8 

子要判不一樣，聽起來當然是有需要不一樣，這個例子如果9 

要處分比較輕，應該要有說明處分比較輕的理由。」依人評10 

會委員所述，足證申請人柯○○與陳甲○○之案例確實為同11 

類案件，都是多預留血之狀況，且上述護理部主任陳乙○○12 

也自承「如果」醫師有口頭說要預留血液，那就沒有違反的13 

問題，此顯然與相對人一再辯稱是陳甲○○是有醫囑之情況14 

不同。 15 

4. 相對人一再陳明急診室之陳甲○○是有口頭醫囑，然而按照16 

相對人醫院之流程，則陳甲○○之情形應該會有「相對人醫17 

院口頭/電話醫囑單」（申證 12）檢附於病歷中，相對人卻始18 

終未曾提出；且倘若如相對人所稱有醫囑是對陳甲○○懲處19 

的重要因素考量，則理應會於人評會中被討論到，惟實際上20 

於陳甲○○的人評會中，究竟有無醫囑一事並沒有被討論。21 

且於陳甲○○之人評會中（相證 8），王○○委員表示：「上22 

次同類案件的柯員，是申誡 2 次，這次是警告 2 次，懲罰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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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輕，建議相同的事件應該一樣的考量。」是以顯然陳甲○○1 

之案例與申請人柯○○，都是屬於無醫囑、預留多管血液檢2 

體之情況，相對人一再辯稱陳甲○○是有口頭醫囑下所為之3 

行為，並非事實。並且，相對人迄今也無法證明預留多管血4 

之檢體是屬於有開立醫囑之病人之檢體。 5 

5. 相對人所陳報關於陳甲○○因未依採血作業之規定而拿錯病6 

人檢體究竟有無醫囑之說明，顯係混淆視聽之詞： 7 

依相對人所提相證 23名單內容，只有病患陳丙○○（檢傷時8 

間 14：43）和病患施○○（檢傷時間 15：16）需要輸血，將9 

兩位患者之輸血、抽血時間做成表格比較對照後（申證 11），10 

可知陳丙○○於 15：45 醫囑開立後，檢驗科於 15：57 收到11 

檢體，報告於 16：12 完成，足證相對人既已於 16：12 完成12 

陳丙○○之輸血核血備用檢查報告（檢傷 2 級為緊急需要處13 

理病人）（相證 24），理應不會再有陳丙○○之備血血液檢體14 

於護理站存放。而病患施○○檢傷時間為 15：16（檢傷 3級15 

病患）（相證 7），醫囑於 16：30開立，執行時間為 16：43，16 

報告於 16：43 完成，另在 18：55 開立臨時醫囑，臨時醫囑17 

之執行時間為 18：56，血液報告完成時間為 19：16，且沒有18 

任何護理人員覆核簽章（相證 7）。故可知上開兩個病患之醫19 

囑執行時間落差過大，且該兩名病患依檢傷程度均屬需盡速20 

處理之等級，相關檢體應早已全部送檢出去，根本不可能會21 

有檢體留存於護理站供陳甲○○拿錯！  22 

6. 相對人於 108年勞裁字第 42號裁決案中從未提及陳甲○○是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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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醫囑之行為，於本件始改稱申請人柯○○與陳甲○○懲處1 

之差異是因為有無醫囑，相對人辯稱陳甲○○之情況是於有2 

口頭醫囑下預留多管血、沒有看清楚識別標籤所以拿錯檢體，3 

惟依相對人所提人評會委員之說明（相證 28），可知陳甲○○4 

之狀況是「沒有貼病人標籤識別紙」，可見陳甲○○就是於沒5 

有醫囑的情況下預留多管血、才會沒有貼識別標籤，因此拿6 

錯檢體（109年 12月 31日第 3次調查會議記錄第 7頁）。 7 

7. 綜上，可知陳甲○○與申請人柯○○之情況相同，惟相對人8 

卻為差別對待，給予陳甲○○警告 2 次，卻於重為處分後仍9 

給予申請柯○○申誡 1次，違反前次 108年勞裁字第 42號裁10 

決之意旨，因此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、5 款之不當11 

勞動行為。 12 

（三） 相對人於 109 年 4 月至 6 月將申請人柯○○之個人績效獎金13 

減少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之不當勞動行14 

為： 15 

申請人柯○○於 8 月 9 日早上（申證 5）請跨科學妹分享其16 

所領之績效獎金，得知其每月所領獎金高達 4,000~5,500 元，17 

方得知自己為單位個人績效獎金最低。經實際查核（申證 6），18 

申請人柯○○之個人績效獎金於 108年 6至 12月間於原兒科19 

加護病房和 8月被調出至兒科病房後知個人績效平均為 4,97320 

元，縱曾被打低過，亦至少有 3,025 元，申請人柯○○之績21 

效獎金不曾低於 3,000 元以下，然而 109 年度績效獎金最低22 

卻為 1,129 元。查，因 108 年勞裁字第 42 號決定書主文第 5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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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命相對人應回復申請人柯○○於 5CI 加護病房之職務，而1 

該裁決書係於 109年 3月間送達，然而申請人柯○○109年 42 

至 6 月之個人績效獎金分別為 2,301 元、1,129 元、1,129 元3 

（申證 6），直至 109 年 6 月 30 日申請人柯○○向單位護理4 

長反應後，109年 7月份相對人方調整為 3,794元。且申請人5 

柯○○及申請人工會，自申請人柯○○返回兒科加護病房後，6 

仍持續向勞動部反應相對人不利益對待之意見及申訴（申證7 

1、3），故相對人明顯對申請人績效不利益對待事實明確。 8 

（四） 請求裁決事項 9 

1. 確認相對人於 109年 5月 12日給予申請人柯○○重為裁處申10 

誡 1 次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、5 款之不當11 

勞動行為。 12 

2. 確認相對人片面於 109 年 4 月至 6 月將申請人柯○○之個人13 

績效獎金減少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之不14 

當勞動行為。 15 

3. 相對人應補發申請人柯○○109 年 4 月至 6 月之個人績效獎16 

金 8,304元。 17 

二、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18 

（一） 相對人於 109年 5月 12日予以申請人柯○○重為裁處申誡 119 

次之行為，係行使雇主之合理懲戒權，並非工會法第 35條第20 

1項第 1款或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21 

1. 相對人於收訖 108年度勞裁字第 42號裁決書後，尊重裁決於22 

期限內撤銷對申請人原申誡 2次之懲處，於 109年 4月 24日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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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召開人評會重審，將申請人處分改為申誡 1 次。惟申請人1 

柯○○仍對減輕後處分不服，提出申訴，又經員工申訴評議2 

委員會審查後決議為申訴不成立（相證 21）。109 年 4 月 243 

日人評會主要是就申請人沒有醫囑擅自抽血、抽血後又違反4 

標準作業程序情節，經客觀評量後減為申誡 1 次處分，相較5 

於相對人醫院內其他違反標準作業流程類似情節之懲處案例，6 

並未過重。且本案歷經相對人人評會、申評會（員工申訴評7 

議委員會）（相證 21）先後審議結果，同樣皆無法認同申請8 

人竟在無醫囑下擅自對病童決定抽血、其後又違反作業規定9 

等行為，過程中均未曾討論或考量申請人工會會員身分或從10 

事工會活動等相關情事，相對人對申請人減為申誡1次處分，11 

並無不公平處理或差別之對待，更未曾對於其工會會員身分12 

或工會活動有任何影響或干擾。 13 

2. 次按，護理人員法第 24條第 2項規定：護理人員執行醫療輔14 

助行為業務，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。故類似本件採集病患15 

檢體等帶有侵入性之醫療輔助行為，在無醫師醫囑下，護理16 

人員均不得自行揣測病患可能狀況、擅自決定對病患進行包17 

括抽血等任何侵入性之處置，以確保病人之絕對安全；又依18 

相對人醫院「臨床檢驗手冊」（相證 4）第八章第三節之規定，19 

可知依據採血後之作業流程規定，不論是備血檢體或一般檢20 

體，均須由抽血人員於試管上貼上標籤、記載採血資訊，並21 

送至血庫保存。申請人柯○○已坦承其對病童多抽取一管血22 

係在無醫囑下所為（109年 11月 25日第 1次調查會議記錄第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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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頁），然而依前述規定，僅有醫師有醫療行為裁量權，護理1 

人員唯有遵循醫囑才能進行醫療輔助行為，並無「可自行裁2 

量」醫療行為處置權限之餘地；申請人柯○○僅憑個人臆測3 

猜想，便擅自決定採集病童檢體，且未將檢體貼上姓名標籤、4 

未依規定保存檢體，反而將病童血液檢體試管置放自己身上，5 

繼而將血液檢體任意丟棄在廢棄物桶內，其所為已違反法律6 

及相對人醫院標準作業程序之規定甚明。嗣後所發生李姓護7 

理師撿拾垃圾桶內丟棄之血液，及謝姓護理師未依規定覆核8 

血液等後續行為，兩位護理師已分別受到小過 1 次、申誡 29 

次之懲處，足見申請人柯○○所受懲處已屬最輕。 10 

3. 至於申請人主張護理師陳甲○○未依血庫採血作業規範執行11 

抽血，導致輸血幾近錯誤之異常事件，相對人經決議僅予警12 

告 2 次，顯有差別待遇云云。惟查，陳甲○○與本件具體違13 

規情況並不同，該案係於 108年 7月 25日發生在急診室（相14 

證 23），當天傷患施○○及陳丙○○均因情況緊急，經醫師15 

分別口頭指示（口頭醫囑）除須採血送驗外，須多抽一管送16 

驗輸血核血備用，護理師便依據指示執行採血後，將病人檢17 

體採血容器初步貼上病人貼紙以供識別（相證 24、25），暫18 

放護理站桌上置放盒中，等待進一步處理。惟嗣後陳甲○○護19 

理師接獲施○○送驗血庫檢驗醫囑後，欲將血庫貼紙貼在施20 

○○檢體容器時，誤拿置放盒內另一傷患陳丙○○的檢體容21 

器，並將施○○貼紙誤貼陳丙○○檢體容器上送驗，才導致22 

幾近輸血錯誤之事件。故陳甲○○是先有王姓醫師口頭醫囑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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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相證 6）後再依據醫師口頭醫囑執行採血（相證 7），嗣後1 

才發生拿錯病人檢體等違規行為，與申請人柯○○自始「未2 

有醫囑」即違法採血又保存違規之行為，兩者情節顯然不同。3 

且陳甲○○之情況發生於急診室，與申請人柯○○所處情境4 

不同，人評會考量於急診之緊急情況下，容有較彈性之應變5 

空間，故予以較輕之警告 2次懲處（相證 8），申請人以情節6 

不同之懲處結果主張相對人有差別待遇云云，並無理由。 7 

（二） 申請人指稱相對人片面於 109 年 4 至 6 月將其績效獎金減少8 

之行為，認屬於不利益對待，顯屬誤解： 9 

1. 申請人柯○○既自稱其於 109 年 8 月 9 日即知悉此項請求之10 

內容，卻遲於同年 11 月 25 日方才追加，故其追加之請求事11 

項顯然已罹於 90日法定期間，應予駁回。 12 

2. 申請人所稱 109 年 4 至 6 月之績效獎金，正確數額應分別為13 

2,301、2,514及 1,129元（相證 16），先予敘明。申請人柯○○14 

所領取 109 年 4 至 6 月份之績效獎金，係其於 109 年 1 至 315 

月之工作表現，由相對人部門主管分別於各次月上旬（即 216 

至 4 月）開始逐級審核（相證 15），經評估員工前一個月綜17 

合表現之績效定案後，再由相對人依會計作業時間核算後定18 

期發放，例如員工 4 月初領取 1 月份績效獎金、5 月領取 219 

月份績效獎金等，依此類推。故並非如申請人所稱其於 4 至20 

6月間領取者即是 4至 6月份之表現績效（相證 16），申請人21 

對此顯有誤解。 22 

3. 又 108年勞裁字第 42號決定書係於 109年 4月 9日送達相對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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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相對人於同月 13 日將申請人柯○○調回兒科加護病房1 

（相證 17），於 109年 5月 12日重為懲處公告申誡 1次處分2 

生效（相證 18），申請人柯○○獲悉後對處分結果不服，5月3 

中後開始提出反應與申訴，當時 109 年 1 至 3 月之績效獎金4 

考核已定，申請人卻推認其所領績效獎金偏低係因其後來 55 

月間起持續反應與申訴所致，顯然誤解。況查，申請人柯○○6 

於109年7至9月間領取之4至6月份績效獎金，分別為2,267、7 

3,794 及 5,582 元（相證 16），不減反增，益證相對人對申請8 

人柯○○並未因其 5 月起之持續反應與申訴，而對其有何不9 

利益之對待甚明。 10 

4. 申請人柯○○自108年起迄今，每月所得績效獎金有高有低，11 

少則有 1,000多元（如 108年 6月份），最多 5,000多元（10912 

年 6 月份），分布自 1,000 至 5,000 多元不等，故其 109 年 113 

至 3 月份績效較其他月份偏低，亦係部門主管依其個人當月14 

份實際表現之貢獻度依規定客觀評定，自無從與他人獎金併15 

列相比。是申請人另舉同部門其他員工所得績效獎金金額逕16 

做比較，即自認偏低一節，亦有不當。 17 

（三） 答辯聲明： 18 

申請人之請求駁回。 19 

三、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： 20 

（一） 申請人柯○○於108年6月13日進行採血時，因病童年紀小、21 

生命徵象不穩，於抽血時多預留一管 0.5c.c.的血。 22 

（二） 相對人依本會 108年勞裁字第 42號裁決決定書主文第 3項之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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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，撤銷對申請人柯○○於 108 年 8 月 1 日所為申誡 2 次1 

之原懲處，於 109年 4月 24日召開人評會重新審議，決議給2 

予申請人柯○○申誡 1次之處分；並於 109年 5月 12日公告3 

上開申請人柯○○申誡 1次之處分（相證 1、20）。 4 

（三） 相對人業依本會 108年勞裁字第 42號裁決決定書主文第 2項5 

之內容，將申請人柯○○調回至 5CI加護病房（相證 1、20）。 6 

（四） 108年 7月 25日護理師陳甲○○未依血庫採血作業規範執行7 

抽血，導致輸血幾近錯誤之異常事件。 8 

（五） 108 年 11 月 20 日相對人決議對護理師陳甲○○予以警告 29 

次之處分（相證 8）。 10 

四、 本案爭點： 11 

相對人於 109年 5月 12日公告對申請人柯○○為申誡 1次處分12 

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之不當13 

勞動行為？ 14 

五、 判斷理由： 15 

(一)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，在於避免雇主以16 

其經濟優勢的地位，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17 

體爭議權時，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，18 

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。因此，與司法救濟相19 

較，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，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20 

外，在判斷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的不法侵害及21 

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，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22 

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。基此，就雇主之行為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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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的判斷時，應依勞資關係脈絡，就客1 

觀事實之一切情狀，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影響、2 

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之情形；至於行為人構3 

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，不以故意為限，只要行為人具4 

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即為已足。 5 

(二) 再者，為避免雇主以其他不當方式影響、妨礙工會成立，致6 

妨礙工會運作及自主性，民國 99年 6月 23日爰增訂第 35條7 

第 1 項第 5 款之概括性規範。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8 

35條第 1項第 5款「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9 

織或活動」之不當勞動行為判斷時，應依勞資關係脈絡，就10 

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，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影11 

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之情形。且「該禁12 

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，雇主13 

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，只要證明雇主14 

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，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，不需15 

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。此由工會法第 35條第 116 

項第 5 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件，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、17 

第 3 款、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18 

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。」此有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判字第 56319 

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。 20 

(三) 本件申請人柯○○主張：伊於 108年 6月 13日多留一管 0.5cc21 

病童血液之行為，相對人於本會做出 108年勞裁字第 42號裁22 

決後，撤銷申請人柯○○申誡 2 次之懲處，另於 109 年 4 月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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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日再召開人評會，就申請人柯○○之上開行為改為申誡 11 

次之懲處，並於 109年 5月 12日公告；而相對人對 108年 72 

月 25日護理師陳甲○○未依血庫採血作業規範執行抽血，導3 

致輸血跡近錯誤之異常事件，僅給予警告二次之處分，兩案4 

之情節相似，然相對人所重為對申請人柯○○申誡一次之懲5 

處，相較於陳甲○○案仍屬過重，顯係差別待遇，自構成工6 

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。相7 

對人則以申請人柯○○重為裁處申誡 1 次之行為，係行使雇8 

主之合理懲戒權，因申請人沒有醫囑擅自抽血、抽血後又違9 

反標準作業程序情節，經客觀評量後減為申誡 1 次處分，而10 

陳甲○○案則是在有口頭醫囑情形下抽血無覆核，兩者不能11 

相提並論等語茲為抗辯。 12 

(四) 申請人柯○○確於沒有醫囑之情形擅自多留一管血，相對人13 

於 109年 5月 12日公告對申請人柯○○重為申誡 1次之處分，14 

屬雇主之行使懲戒權之合理裁量範圍內之行為，並不構成工15 

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6 

1. 按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：一、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。二、預17 

防保健之護理措施。三、護理指導及諮詢。四、醫療輔助行18 

為。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。專科19 

護理師及依第七條之一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，20 

除得執行第一項業務外，並得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，21 

為護理人員法第 24條第 1項、第 2項所明定。又另依相對人22 

醫院「臨床檢驗手冊」（相證 4）第八章輸血（血庫）作業流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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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事項說明，第二節護理站作業（輸血前）之規定：「一、門1 

急診/開刀房/病房：A.開立醫囑：醫師根據臨床診斷及檢驗結2 

果判斷病患是否需要輸血，若病人需要輸血，則開出輸血醫3 

囑…。」次依血庫檢驗作業流程之說明（相證 5），病患檢體4 

採集一律須由醫師先開立檢驗醫令（醫囑），護理站作業系統5 

接收到醫令（醫囑）後，系統才會顯示有待作業之檢體採集6 

項目，護理師始能依照醫令（醫囑）進行檢體採集。第八章7 

第三節又規定，依據採血後之作業流程規定，不論是備血檢8 

體或一般檢體，均須由抽血人員於試管上貼上標籤、記載採9 

血資訊，並送至血庫保存（相證 4）。故護理師為病人抽血必10 

須係在有醫囑之下始得執行抽血，且所抽之血不論是備血檢11 

體或一般檢體，均須由抽血人員於試管上貼上標籤、記載採12 

血資訊，並送至血庫保存。 13 

2. 本件首應審究，為申請人柯○○係在 108 年 6 月 13 日 04:4014 

執行 5CI-1 病童之常規抽血時，多抽預留一管血作為其後必15 

須輸血時使用之行為，係依醫師之醫囑而為抑或係自行決定16 

而為？且預留之血管後是否須送至血庫保存抑或可放置於護17 

理師之口袋中自行保管？ 18 

         經查，柯○○係在 108 年 6 月 13 日 04:40 執行 5CI-1 病童之19 

常規抽血，當時並無醫師之口頭或書面醫囑，而醫師係於同20 

日 7:06始開立輸 PRBC 1 unit之醫囑（本會 108年勞裁字第21 

42 號裁決決定書參照），相對人亦陳稱：「依我手上的資料，22 

申請人（柯○○）6月 13日 4時 40分執行醫師在 6月 12日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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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立的檢查檢驗項目，當時申請人揣測病人可能需要輸血，1 

故預留一管血，6月 13日 7時 06分醫師有開立醫囑 PRBC 1 2 

unit（即輸血之意）…」、「但我們要求的是事先就要有醫囑才3 

能執行」（109 年 12 月 16 日第 2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4 頁）、4 

申請人柯○○亦自承「我丟的那管血沒有貼標籤，因為當時5 

沒有醫囑」（109年 11月 25日第 1次調查會議記錄第 5頁）6 

等語，依上可知申請人柯○○係在 108年 6月 13日 04:40執7 

行 5CI-1 病童之常規抽血時，多抽預留一管血作為其後可能8 

輸血時核血使用，斯時並無醫師之口頭或書面醫囑；且其亦9 

知悉抽血事先須有醫囑之規定，且於事後確定已無輸血之必10 

要時，將預留且沒有貼標籤之該血液檢體丟棄於廢棄物桶內。11 

又於本會調查會時詢問在沒有醫囑的情況下，護理人員能否12 

自行判斷多抽一管血之問題時，申請人柯○○則稱其係依醫13 

囑「抽血」，只是「順留」病童 0.5cc 之血液，作為其後必須14 

輸血前核血時使用，並將順留之血液檢體保留於自身口袋之15 

中，因為當時沒有醫囑」（109年 11月 25日第 1次調查會議16 

記錄第 5頁），且於事後確定已無輸血之必要時，將預留且沒17 

有貼標籤之該血液檢體丟棄於廢棄物桶內等語。惟依上引之18 

護理人員法應在醫師之指示或監督下執行之規定，亦違反相19 

對人醫院「臨床檢驗手冊」，不論是備血檢體或一般檢體，均20 

須由抽血人員於試管上貼上標籤、記載採血資訊，並送至血21 

庫保存之規定。故相對人辯稱本件病人是有抽血的檢查檢驗22 

項目，但並非輸血的醫囑；「抽血」與「輸血」是兩回事，不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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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因為醫生有開抽血的醫囑，即代表可以多留一管血當作輸1 

血預備之用（109年 12月 16日第 2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3頁），2 

自屬有據。因此，申請人柯○○於 108年 6月 13日 04:40抽3 

血時，多抽一管 0.5cc之血液，順留作為其後「可能」輸血時4 

使用時，確實無醫囑；且未在該管血上貼上標籤、記載採血5 

資訊，並送至血庫保存，之後因已無需要乃丟棄於廢棄桶內6 

之行為，足堪認定。核其行為，自有違反護理人員法第 24條7 

第 2 項規定及相對人醫院「臨床檢驗手冊」第八章第二、三8 

節之相關規定。 9 

3. 申請人柯○○又主張 7時 06分係因其向醫師提出要求，故醫10 

師才補開採血醫囑，此一陳述益加證實申請人柯○○稍早之11 

前並未依規範之程序執行，也非在緊急情況下違反需有醫囑12 

下方能執行採血之規範。申請人柯○○如認該病童當天後續13 

會有輸血需求，依據醫院相關規定及其當下所處情境，並非14 

不能事先或等待醫師到達病房後，再向醫師提出建議或討論，15 

由醫師自行依專業判斷後決定，才執行抽血始屬正辦。乃申16 

請人柯○○卻捨此不為，反而在當時尚無醫師指示下便自行17 

決定替病童多抽一管血預留，且未在該管血上貼標籤、記載18 

採血資訊，並送至血庫保存，之後又因無需要乃丟棄於廢棄19 

桶內，明顯違反上述之相關規定。 20 

4. 再細究 109年 4月 24日 108學年度相對人第 4次人評會會議21 

紀錄（相證 20），申請人柯○○申誡 1 次係經第兩輪投票，22 

贊成 10票，反對 1票，且「委員認為沒有醫囑就去執行醫療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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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是很嚴重的且違反醫療法的，共識以後如果沒有醫囑就1 

去執行醫療業務應該至少要記申誡以上的懲處」。既然相對人2 

人評會委員有「共識」對欠缺醫囑執行醫療行為，應為申誡3 

以上之懲處，難認相對人對申請人工會會員有針對性、敵意、4 

不利益待遇等行為。職是之故，相對人於 109年 5月 12日對5 

申請人柯○○重為申誡 1 次處分之行為，係行使雇主懲戒權6 

之合理裁量範圍，並無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或認識，自不構7 

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8 

(五) 申請人主張發生於 108年 7月 25日護理師陳甲○○懲處事件，9 

其懲處事實係無醫囑、未依血庫採血作業規範執行抽血，導10 

致輸血跡近錯誤之異常，相對人經決議僅予警告 2 次，而本11 

件與該事件之情節相同，經重審後卻仍受申誡 1 次處分，顯12 

有差別對待之情事云云。經查： 13 

1. 按建立不當勞動行為救濟制度之目的，在於保障勞工之勞動14 

三權，讓勞工得以安心從事憲法所保障之工會活動，實現勞15 

資自治之精義，但此並不意味著勞工得以豁免遵守職場管理16 

秩序之義務，工會幹部於值勤時若有侵犯職場管理秩序之行17 

為，雇主仍可援用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等規定而予適當之懲18 

戒處分（參見本會 103年勞裁字第 29號裁決決定書）。反之，19 

雇主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規定，對勞工所為懲戒處分，20 

可能同時存在不當勞動行為及權利行使之雙重動機競合。在21 

懲戒處分之場合，是否成立不當勞動行為，其判斷基準應就22 

該受懲戒處分之勞工在工會中的地位、參與活動內容、雇主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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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時對工會的態度等集體勞動關係的狀況、所為不利之待遇1 

的程度、時期及理由之重大性等因素加以綜合判斷。特別應2 

以雇主之處分與過去同種事例之處理方式是否不同，或同種3 

事例因人而為不同之處分或不為處分，作為重要的判斷基準。4 

因此，雇主縱使依據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，對於懲戒處分具5 

有裁量權限，如依上述之判斷基準，認為雇主懲戒處分之行6 

為存在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時，即有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可7 

能（參本會 106 年勞裁字第 54 號、106 年勞裁字第 70 號、8 

106年勞裁字第 42號、102年勞裁字第 59號、102年勞裁字9 

第 41號、101年勞裁字第 72號裁決決定書）。 10 

2. 經查，關於陳甲○○事件，相對人抗辯當時急診室有陳姓、11 

施姓兩名傷患都是兩點到三點先後到院急救（相證 23），陳12 

姓病患是墜樓性命危急、施姓病患是車禍須緊急搶救，兩名13 

傷患抽血時間相當接近，是經由急診醫師口頭醫囑馬上執行14 

採血，施姓病患因誤拿檢體再採血兩次才完成檢驗報告，所15 

以報告出來時間才是 7 點多，該二病患同樣都由王姓醫師在16 

現場指揮下達醫囑（相證 6），當時王醫師正在急救中且口頭17 

指揮下達醫囑，事後空檔才以人工補鍵入電子病歷（相證 7），18 

因此才有醫囑時間、實際實行時間與完成時間記載上之差異，19 

未必完整或精準，但誤拿陳姓病患檢體是確定的事實，因為20 

備血容器處放置兩管備血採集容器，導致誤拿，因此在陳甲21 

○○事件之人評會意見有提到「未貼標籤」是指沒有貼上採22 

血的電腦標籤，因為當下只有醫師的口頭醫囑，但現場護理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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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有一台機器可以產出病人的初步識別標籤（相證 26），所1 

以未貼標籤是指電腦標籤還沒有出來，沒有貼在上面就採血，2 

但是當下還是有識別的等語。本會參酌申請人提出「陳丙○○3 

（陳姓病患）的部分是在 7 月 25 日下午 2 點 53 分開立抽血4 

醫囑，護士在 3 點 29 分抽血，報告在 3 點 43 分出來，醫生5 

看完報告於 3點 45分開立核血庫血的醫囑，護理人員於 3點6 

57分又去抽血，4點 12分報告出來。施○○（施姓病患）的7 

部分是在 7月 25日下午 3點 54分開立抽血醫囑，在 4點 508 

分抽血，報告在 5 點 43 分出來，醫生在 6 點 55 分開立核血9 

庫血的醫囑，護理人員在 7點 1分抽血，報告在 7點 16分出10 

來」（109年 12月 31日第 3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2-3頁），兩位11 

病患急救之醫療行為在時間上有高度重疊性，且緊急搶救時12 

都由王姓醫師一人在現場指揮，故王姓醫師在急救中以口頭13 

指揮下達醫囑，應屬情理之常，堪以採信。 14 

3. 依上，申請人柯○○與陳甲○○在處理各該事件中，固均有15 

違規之行為，然兩者之差異在於陳甲○○抽血時係依醫師之16 

口頭醫囑而為，而申請人柯○○則係在無醫囑下自行判斷病17 

患之後可能輸血而先抽血預留，兩者之情節並非全然相同。18 

則相對人之人評會依兩事件之不同情節而為不同之懲處處分，19 

難謂有所謂對相同事件為差別待遇之可言。申請人此部分之20 

主張，尚屬無據。 21 

4. 申請人又主張口頭醫囑是在緊急狀況下所為，事後 24小時內22 

要補醫囑云云，惟查相對人陳稱「因為當時急診很忙碌…醫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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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在現場下達口頭採血醫囑，經查證的確漏掉沒有在口頭單1 

張填寫，故申證 12單張確實未填載口頭醫囑，這是王醫師的2 

疏失，但爭議發生後相對人就有嚴格要求在電腦醫囑開出後3 

才能採血」（109年 12月 31日第 3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4頁），4 

本會認為此乃相對人內部管理之問題，與不當勞動行為無5 

涉。 6 

(六) 本件相對人對申請人柯○○為申誡 1 次之處分，係經相對人7 

109年 4月 24日人評會委員依其違規情節討論後決議為申誡8 

1 次之處分，已如所述，並無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或認識，9 

係雇主行使懲戒權之合理裁量範圍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10 

1 項第 1 款之不利待遇，亦無所謂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11 

會之組織或活動可言，自不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12 

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3 

六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雙方其他之攻擊、防禦或舉證，經審核後14 

對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，爰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 15 

七、 附帶言之，本件裁決係審酌相對人於 109年 5月 12日重為公告16 

對申請人柯○○為申誡 1次處分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17 

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；此一事實，與本會18 

108 年勞裁字第 42 號案申請人柯○○遭申誡 2 次處分之行為，19 

兩者基礎事實並不相同，併予敘明。 20 

八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裁決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621 

條第 1項、第 51條第 1項，裁決如主文。 22 

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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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1 

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2 

    裁決委員  康長健 3 

              張詠善 4 

              林佳和 5 

              蔡菘萍 6 

              蔡志揚 7 

              林垕君 8 

              張國璽 9 

              蔡正廷 10 

              黃儁怡 11 

              徐婉寧 12 

              吳慎宜 13 

 14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2 月 2 6 日 15 

如不服本裁決不受理決定，得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16 

訴願書，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勞動部（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9樓）17 

向行政院提起訴願。 18 

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各款之決定部分，得以勞動部19 

為被告機關，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20 

院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）提起行政訴訟 21 

 22 


